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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第 55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 

主持人：林召集人三貴（公出）             記錄：楊素惠 

鄧委員明斌代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 江委員健興 吳委員坤明 李委員瑞珠 

 林委員建利 洪委員清福 段委員維中 

 徐委員坦華 徐委員婉寧(請假) 陳委員美靜 

 陳委員慧珍 郭委員琦如 張委員家銘 

 張委員森林 黃委員厚輯(請假) 趙委員素貞 

 鄭委員力嘉 劉委員守仁 蔡委員朝安(請假) 

 鍾委員秉正(請假) 鄧委員明斌  

列席 

勞工保險局 

石局長發基     黃組長錦儀      陳組長慧敏 

徐組長振源      李組長靜韻      臧主任艷華 

林副組長秀襄    程科員惠玲 

勞動力發展署          陳組長世昌 

勞動基金運用局          蔡副局長衷淳   張專門委員琦玲  

本部 

勞動法務司              蔡科長寶安 

勞動保險司 

白副司長麗真    黃專門委員琴雀   吳專門委員品霏 

孫科長傳忠      蔡科長嘉華       吳科長依婷 

徐科長貴香      黃專員進發       楊科員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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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 

案由：確認本會上（第 54）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決定：除報告案四之決定二、修正為「嗣後請勞保局提供一般投保

單位被保險人與職業工會被保險人之年齡層分布情形資料，

以供委員參考。」，及發言摘要亦配合修正外，餘紀錄確定。 

 

報告案 二 

案由：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報告案，提請  鑒察。 

決定： 

一、洽悉。 

二、第 54次會議報告案四、討論案及臨時動議解管，惟有關委員

建議全面開放線上預約勞保加、退保作業案，仍請勞動保險

司及勞工保險局因應投保單位實務需求，未來通盤檢討法規

面及業務執行面之可行性。 

 

報告案 三 

案由：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決定：業務報告洽悉。 

 

報告案 四 

案由：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 107年 8月份（第 105-106次）會

議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爭議審議案件結案統計，提請  鑒

察。  

決定：洽悉。 

 

臨時報告案 

案由：有關本部 107年度就業保險業務聯繫會報暨與會單位提案及

本部研處意見一案，提請  鑒察。  

決定： 

一、洽悉。 

二、本案有關修法部分，請勞動保險司評估修法之可行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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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執行面部分，請勞動力發展署及相關單位加強控管及宣

導。 
 
貳、討論事項：（無）。  
 

參、臨時動議 

提案人: 吳委員坤明           

連署委員：江委員健興、鄭委員力嘉 

案由：請勞保局加強(或建立)各項業務之複核程序，以提升各項服

務品質，進而打擊勞保黃牛的生存空間，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根據勞保局提供爭審會第 92-104次會議統計資料顯示，被保

險人或受益人提出爭議審議案件中，今年 1-7 月平均高達

20.37%的比例為勞保局自行複核後而予以重新核定；換句話

說，每 100件中至少就有 20件，是經由勞保局再次審查而翻

案的！ 

二、沒有提出爭議審議的案件，不代表就是沒有問題，或是勞工

沒有疑慮；因為勞工大多不熟悉法令規定，又或許不知可以

提出爭議審議，或不知如何填寫爭議審議書！而未提出申

請。 

三、綜上，勞保黃牛才會趁機介入，進而剝削勞工的權益；若能

減少勞保局複核的翻案比率(將 20%減為零)，除了可提升勞

工權益，亦可有效壓縮勞保黃牛的生存空間，甚至讓其自然

消失。 

辦法：請勞保局於審核各種業務時，即加入或加強複核程序，而非

收到爭議審議時才進行複核。 

決議：目前勞保局已有複核機制，惟仍請該局賡續審慎辦理各項勞

保申請案件。 
 
肆、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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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壹、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確認本會上（第 54）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本部勞動保險司徐科長貴香 

上（第 54）次會議紀錄其中報告案四之決定二、「嗣後請勞保局提

供各類勞工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之年齡層分布情形資料，以供委員參

考。」等文字（議程第 12 頁），與發言人李委員意思未合，建議

修正為「二、嗣後請勞保局提供一般投保單位被保險人與職業工會

被保險人之年齡層分布情形資料，以供委員參考。」，另發言摘要

亦配合修正。 

 

主席裁示：除報告案四之決定二、修正為「嗣後請勞保局提供一般

投保單位被保險人與職業工會被保險人之年齡層分布

情形資料，以供委員參考。」，及發言摘要亦配合修正

外，餘紀錄確定。 

 

 

報告案二：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報告案，提請  鑒

察。 

 

吳委員坤明 

對案次 3臨時動議案勞保局之執行情形，提出下列意見： 

一、法律面：目前線上加、退保作業，遇例假日後之檢證「追溯」

加、退保，也均能合乎規定，更何況是提前作業而由電腦於當

日執行。 

執行程序：投保單位授權→經辦人，經辦人授權→「預約程式」，

「預約程式」於預約當日執行→加、退保申報作業。 

二、行政面：目前並沒有預約加退保之機制，勞保局所提數字與本

案無關。又若採取預約制，反而可減少「重複加保而致追溯退

保」的異常處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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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面：既然能提升便民措施，並減輕勞保局人員工作量負擔，

所以應該修改資訊系統。 

四、若考量預約後，未實際離職、退會、退訓或到職、入會、到訓，

只要增加取消機制，或比照現行(於最近上班日檢證辦理)即可；

畢竟，這應該是少數中的少數。建議先行辦理只限定「例假日

前一天」，才能設定該例假日之預約加退保作業，此部分的實

際業務應該有限，且未實際發生(到職、入會、到訓、離職、

退會、退訓等狀況)的機率會更低。 

 

勞工保險局林副組長秀襄 

有關預約加、退保作業部分，首先就法律面而言，現行勞工保險條

例及施行細則均未有預約加、退保之規定，無法源依據。 

目前投保單位使用線上申辦者有 8萬多個，其加、退保等異動作業

量占總異動量之比率為 65%左右，若僅開放投保單位線上可提前預

約加、退保，對於僅以書面申報加、退保之投保單位，可能要求比

照開放書面也可提前預約加、退保。據此，將導致同一保險制度，

卻有兩種不同申報生效方式，恐造成投保單位混淆，及行政作業之

複雜化。 

且現行法令規定為投保單位應於勞工到職、離職之當日申報加、退

保，勞工到、離職日期如適逢例假日，可於例假日隔日檢附到、離

職證明文件申報加、退保，此為確定狀況，本局實務作業上，常常

遇到很多投保單位來函稱其按照與勞工約定之到、離職日申報加、

退保，惟勞工卻未依約到、離職，而要求註銷此勞工加、退保紀錄

之案件。又本局處理更正加、退保日期及取消資格作業平均每月處

理約 9千餘件，而預約加、退保，產生勞工到、離職日之不確定性，

恐衍生更多加、退保及保險費爭議之案件，建議於無法源依據前，

不宜開放線上預約加、退保。 

 

鄧委員明斌（主席） 

本部之前辦理職業災害保險單獨立法之研商工作坊時，勞工團體對

於微型企業辦理加、退保亦提出類似構想，請勞動保險司及勞工保

險局於未來職業災害保險單獨立法時，因應投保單位實務需求，通

盤檢討法規面及業務執行面，提出彈性便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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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第 54 次會議報告案四、討論案及臨時動議解管，惟有關委員

建議全面開放線上預約勞保加、退保作業案，仍請勞動保險司

及勞工保險局因應投保單位實務需求，未來通盤檢討法規面及

業務執行面之可行性。 

 

 

報告案三：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張委員森林 

請勞保局說明報告第 20 頁如何運用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資料逕調

勞（就）保投保薪資之作業？ 

 

勞工保險局林副組長秀襄 

為導正投保單位覈實申報勞工之勞保投保薪資，並維護被保險人保

險給付權益，本局每年均會運用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資料比對勞

（就）保投保薪資，如勞（就）保投保薪資有低報情形，則自次月

1日予以逕調生效，今（107）年預計約有 1千餘個投保單位、2千

餘名被保險人，通函已於 9月下旬寄發投保單位參考。 

 

主席裁示：業務報告洽悉。 

 

 

報告案四：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 107年 8月份（第 105-106次）

會議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爭議審議案件結案統計，提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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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勞動法務司蔡科長寶安 

有關上次會議，委員詢問投保資格爭議審議案件類型及撤銷原因，

經分析如下： 
類型大致有三種 查察警示原因 取消原因：查無工作

之實 

撤銷原因 

1.單純加保後，

即予查察 

1.年齡過大首次加保  

2.斷保過久 

常見原因： 

辦事處人員訪查紀

錄，(傳統作法)要求

受訪單位提供被保

險人之出勤、領薪、

匯款紀錄，又無人證

可以證明、或者證明

人僅用制式表格空

言泛稱，所述資料無

可採。 

 

 

 

申請審議後，投保單位

或被險人，始提供相關

文件、照片、證明文件，

經審議會委員討論後，

認有再行查明之必要，

以釐清相關疑義，維護

被保險人之權益，例如 

1.公司主張勞工為計畫

案顧問，無固定時

間、地點、無需打卡

-----------提供聘

任合約書等。 

2.公司主張勞工為外貿

人員 ,需要常出差

-------惟後來有提

供電子郵件、對方往

來公司的相關文件。 

3.申請死亡給付、傷病

給付--惟後來有提供

電子郵件、FB、(照片) 

4.有往來公司的文件、

簽名。 

2.加保後，同時

大幅調整投保

薪資 

常見從 22,000 元,大

幅調整成 42,000以上 

3.加保後，一段

時間後即申請

保險給付 

1.申請傷病給付等 

2.申請育嬰留停津貼 

 

主席裁示：洽悉。 

 

 

臨時報告案：有關本部 107年度就業保險業務聯繫會報暨與會單位

提案及本部研處意見一案，提請  鑒察。  

 

鄧委員明斌（主席） 

討論提案編號 3，前於勞工行政主管聯繫會報亦有類似提案，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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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長指示請勞動力發展署及勞動保險司對申請失業認定應有標

準作業流程（SOP），並製作 SOP圖卡，以供各地方政府、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第一線人員遵循。 

 

勞動力發展署陳組長世昌 

為避免因各地方政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第一線人員異動，造成經

驗傳承不足，本署已遵示辦理，預定於年底前完成製作事業單位有

開立及未開立非失業離職證明等樣態之處理流程，以供遵循。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本案有關修法部分，請勞動保險司評估修法之可行性；有關業

務執行面部分，請勞動力發展署及相關單位加強控管及宣導。 

 

 

參、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案：請勞保局加強(或建立)各項業務之複核程序，以提升

各項服務品質，進而打擊勞保黃牛的生存空間，提請  

討論。 

 

辦法：請勞保局於審核各種業務時，即加入或加強複核程序，而非

收到爭議審議時才進行複核。 

 

吳委員坤明 

提出本案之目的係請勞保局研議如何降低自行撤銷原核定之比例，

期使勞工毋須經提起爭議審議，即可維護其保險權益，減少勞保黃

牛介入空間。 

 

江委員健興 

爭議審議案件經駁回，是否有告知被保險人原因為何或協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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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局李組長靜韻 

本局為審查各項承保與給付業務，均依據法規訂定相關作業標準及

作業原則，並以審慎嚴謹的方式辦理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所送之申

請案件。至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提供之資料如不足認定其投保資格、

投保薪資，即函請其提供工作紀錄、領薪資料等，或採派員訪查，

職災給付案件如有認定疑義，或請領要件之證明文件待查證時，則

依規定向外部機關(構)洽調病歷、就診紀錄、身障鑑定資料等，送

請本局委請之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或函請被保險人至指定醫院複檢，

或將相關資料送職業安全衛生署申請職業病鑑定，或由本局派員洽

查。 

本局經過上述查證程序後，即據以核定，並於核定函中提示投保單

位或被保險人如不服本局之核定，得於期限內提出爭議審議。 

有關委員所提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對本局之核定有異議，提出審議

後經本局撤銷原處分之比例達 20%乙節，經查該等重新核定之案件，

於初次核定前，均依前述作業流程多方取證，每一案件除經承辦人

初步審核外，均須經複核人員及各業務科組主管再審查。惟投保單

位或被保險人於本局原核定審查時，未配合提供具體可認定之事證，

或給付案件未繳清欠費、手續不完備，嗣於提出審議時始提供具體

相關資料或新事證，或繳清欠費、提供保險費扣繳證明等補正手續，

並經本局重新審查而改核，實非為本局複核程序不完備造成。 

 

本部勞動法務司蔡科長寶安 

一、有關勞保局自行撤銷原核定比例較高部分，本司審議爭議案件

發現，多為被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時，未檢附齊全相關資料，

如病歷、證明文件……等，經勞保局屢次請其補正，卻仍未補

正；另勞保局為審查其投保資格需要，請各地辦事處派員訪查

時，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提供實際從事工作之佐證資料，如

領薪、出勤、薪資轉帳等紀錄，俟核定不給付或駁回加保資格

後，才提供相關事證資料所致。又提起爭議審議案件量占全體

給付申請案件量比例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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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議審議案件經駁回或撤銷，本部均會於審定書中敘明駁回理

由或撤銷事由。 

 

勞工保險局石局長發基 

一、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勞保局收到審

議申請書後，應先行審查原核定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為申請審

議有理由者，得重新核定，……」，係為勞保局自省功能，被

保險人如有提出新事實或證據，無須經爭議審議或訴願之審查

程序才能改核，以保障被保險人權益。本局均會注意經爭議審

議或訴願等救濟程序撤銷之案例，隨時自我檢討分析。 

二、被保險人如對法令不瞭解，可隨時透過本局電話或至各地辦事

處臨櫃詢問，本局均會協助解決疑問。 

 

主席裁示：目前勞保局已有複核機制，惟仍請該局賡續審慎辦理各

項勞保申請案件。 


